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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禾 娛 樂 事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 份 代 號：1132 ）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年 度 之

全 年 業 績 公 佈

業 績
嘉禾娛樂事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
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 合 收 益 表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 港 元 千港元

收 益 3 565,700 512,285

銷售成本 (257,915) (232,033)

毛利 307,785 280,252

利息收入 5,445 785

其他收入及收益 40,631 41,051

銷售及發行費用 (286,238) (267,740)

一般及行政費用 (70,139) (52,490)

其他營運費用淨額 (11,878) (10,59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115,970 －

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權益之虧損 (5,717) －

財務費用 5 (16,619) (7,450)

所佔聯營公司損益 20,801 24,143

除 稅 前 溢 利 4 100,041 7,952

稅項 6 (3,478) (2,737)

本 年 度 溢 利 96,563 5,215

以下人士應佔部分：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6,717 5,215
少數股東權益 (154) －

96,563 5,215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權 持 有 人 應 佔 每 股 盈 利 7
基本 73.4港 仙 3.9港仙

攤薄 57.8港 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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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於 六 月 三 十 日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 港 元 千港元

非 流 動 資 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1,466 246,79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69,369 195,902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26,069 42,77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723 741
預付租金 8,704 11,502
會籍 3,590 3,590
租務及其他按金 51,507 53,130
商標 79,421 79,421
遞延稅項資產 1,503 －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49 1,870

非流動資產總值 604,401 635,730

流 動 資 產
存貨 708 726
電影版權 33,090 16,279
應收賬款 8 13,450 12,0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2,674 35,441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14,787 14,400
已抵押銀行結存 2,141 1,97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9,162 54,369

流動資產總值 326,012 135,192

流 動 負 債
應付賬款 9 46,946 62,02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80,914 83,335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36 1,113
客戶按金 5,622 3,492
可換股票據 20,262 －
計息銀行貸款 25,311 37,201
本期融資租賃應付賬款 353 328
合營夥伴提供之貸款 14,787 14,400
僱員福利撥備 2,079 1,943
應付稅項 3,788 9,924

流動負債總值 200,298 21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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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六 月 三 十 日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 港 元 千港元

流 動 資 產 ／（ 負 債 ）淨 值 125,714 (78,572)

總 資 產 減 流 動 負 債 730,115 557,158

非 流 動 負 債
可換股票據 100,590 19,618
計息銀行貸款 48,686 57,087
非本期融資租賃應付賬款 799 1,152
合營夥伴提供之貸款 26,069 42,775
已收按金 3,700 4,284
長期服務金撥備 4,257 4,102
遞延稅項 7,999 7,274

非流動負債總值 192,100 136,292

資產淨值 538,015 420,866

權 益
本 公 司 股 權 持 有 人 應 佔 權 益
已發行股本 128,357 133,031
可換股票據之股本部分 880 95
儲備 408,223 287,740

537,460 420,866

少 數 股 東 權 益 555 －

權益總值 538,015 42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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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1. 編 製 基 準

本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
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除本集團就若干樓宇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第 80A段之過渡條文，按
一九九五年度之公平值計算外，本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除另有註明外，財務報表以港
元呈列，所有金額均約整至最接近千位數（千港元）。

2. 新 訂 及 經 修 訂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之 影 響

本集團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此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及詮釋對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 號（修訂） 海外業務淨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及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 預測集團公司間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 選擇以公平值入賬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詮釋委員會）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詮釋第 4 號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詮釋委員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29 號惡性通貨膨
－詮釋第 7 號 脹經濟中的財務報告採用重列法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之範圍
－詮釋第 8 號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 9 號

會計政策之主要變動如下：

(a)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21號 － 外 幣 匯 率 變 動 之 影 響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有關於海外業務淨投資之修訂後，組成本集團於海外業務淨投資一
部分之貨幣項目產生之所有匯兌差額，不論該貨幣項目之列值貨幣，均會在綜合財務報表內
確認為權益之獨立項目。是項變動對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或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財
務報表均無重大影響。

(b)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39號 － 金 融 工 具：確 認 及 計 量

(i) 財務擔保合約之修訂

此項修訂已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範圍，規定不視為保險合約之財務擔保合約最
初須按公平值確認，其後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所釐定
金額，與最初確認金額減（如適用）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收益」確認之累計攤銷之較
高者重新計量。採納此項修訂對財務報表無重大影響。

(ii) 預測集團公司間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之修訂

此項修訂已修改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容許極可能發生的預期集團公司間交易之外幣
風險合資格作為現金流量對沖之對沖項目，惟交易必須以進行交易之實體之功能貨幣
以外的貨幣進行，且外幣風險將影響綜合收益表。由於本集團現時並無該等交易，故此
項修訂對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 5 –

(iii) 選擇以公平值入賬之修訂

此項修訂已更改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工具之定義，並限制指定任何按公平
值計入收益表之金融資產或任何金融負債之選擇權。本集團以往並無採用此項選擇，因
此，此項修訂對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

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 7、 8及 9號對本集團及本公司之會計政
策以及本集團及本公司之財務報表計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3. 收 益 及 分 部 資 料

(a) 業 務 分 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溢利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電 影 及

影 碟 發 行 戲 院 經 營 其 他 抵 銷 綜 合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59,647 46,039 488,794 451,374 17,259 14,872 － － 565,700 512,285
分部間之收益 6,160 1,634 － － 1,053 278 (7,213 ) (1,912 ) － －
其他收益 1,769 2,324 31,781 31,249 340 998 (341 ) (678 ) 33,549 33,893

總計 67,576 49,997 520,575 482,623 18,652 16,148 (7,554 ) (2,590 ) 599,249 546,178

分部業績 (6,902 ) (5,221 ) (19,144 ) (10,468 ) (875 ) (995 ) － － (26,921 ) (16,684 )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收益 12,527 7,943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權益之收益 － － 115,970 － － － － － 115,970 －

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公司
權益之虧損 － － (5,717 ) － － － － － (5,717 ) －

財務費用 (16,619 ) (7,450 )
所佔聯營公司損益 3,809 2,554 16,992 21,589 － － － － 20,801 24,143

除稅前溢利 100,041 7,952
稅項 (3,478 ) (2,737 )

本年度溢利 96,563 5,215

分部資產 64,723 40,159 426,826 430,700 8,736 7,233 － － 500,285 478,09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62 355 169,107 195,547 － － － － 169,369 195,902
商標 79,421 79,421
未分配資產 181,338 17,507

資產總值 930,413 770,922

分部負債 23,982 27,107 145,222 150,521 5,327 3,066 － － 174,531 180,694
未分配負債 217,867 169,362

負債總值 392,398 35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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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影 及

影 碟 發 行 戲 院 經 營 其 他 抵 銷 綜 合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298 283 40,167 39,153 213 210 － － 40,678 39,646
未分配數額 1,093 1,238

41,771 40,88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 － － － 18 18 － － 18 18
電影版權攤銷 11,058 8,577 － － － － － － 11,058 8,57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減值撥備／（減值撥備撥回）
淨額 (99 ) (422 ) (2 ) 8 1,428 (285 ) － － 1,327 (699 )

會籍減值撥備 － － － － ﹣ 270 － － － 270

資本開支 429 714 64,399 52,101 102 4 － － 64,930 52,819
未分配數額 1,086 2,426

66,016 55,245

(b) 地 區 分 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分部劃分之收益及若干資產及開支資料。

本 集 團

香 港 中 國 內 地 台 灣 馬 來 西 亞 亞 洲 其 他 地 區 其 他 地 區 抵 銷 綜 合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196,740 177,589 52,847 43,538 213,849 215,795 98,049 74,831 3,035 1,355 1,180 1,089 － (1,912 ) 565,700 512,285

其他分部資料：

分部資產 305,290 122,192 50,058 44,995 194,082 233,615 131,987 94,464 191 249 15 84 － － 681,623 495,59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69,369 195,902

商標 79,421 79,421

930,413 770,922

資本開支 13,070 8,463 6,599 2,919 10,955 14,222 35,392 29,641 － － － － － － 66,016 5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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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 稅 前 溢 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存貨銷售成本 8,003 6,631
服務提供成本 238,854 216,825
電影版權攤銷 11,058 8,57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8 18
折舊 41,771 40,88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1,945 346

5. 財 務 費 用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6,887 6,848
銀行貸款安排費用 480 47
可換股票據利息 7,186 143
合營夥伴提供之貸款利息 1,812 －
應付賬款利息 145 319
融資租賃利息 109 93

16,619 7,450

6. 稅 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7.5%（二零零六年：17.5%）撥備。香
港境外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司法管轄區之適用稅率，根據當地現行法例、有關
之詮釋及慣例計算。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本集團：
香港 312 (62)
其他地區 1,237 (1,145)

1,549 (1,207)

共同控制公司：
本年度稅項支出－其他地區 3,186 2,545
遞延稅項－其他地區 (1,257) 1,399

1,929 3,944

本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3,478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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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權 持 有 人 應 佔 每 股 盈 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經
就股份合併調整）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之比較數字已調整，以反映年內進行之股份合併。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計算，並已調整以反映可換股票據利息。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以
及假設被視為兌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為普通股時按無償代價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及受尚未兌換之可換股票據影響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按以下基準計算：

股 份 數 目

股 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133,030,937
購回股份之影響 (1,226,791)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1,804,146

攤薄影響－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可換股票據 47,945,205

179,749,351

盈 利 千港元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 96,717

可換股票據利息 7,186

未計可換股票據利息前本公司普通股權
持有人應佔溢利 103,903

於上年度尚未兌換之可換股票據對每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於本年度及上年度均高於本公司普通股平均市價，故購股權
對兩個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均無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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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 收 賬 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介乎一至三個月之信貸期。客戶各自擁有信貸限額，而管理層會定期檢查逾期欠
款。鑑於上述各項，加上本集團應收賬款涉及大批客戶，信貸風險並非高度集中。應收賬款為不計
利息。其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於六月三十日之應收賬款（已扣除減值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 集 團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2,325 10,188
四至六個月 1,125 1,752

七至十二個月 － 65

13,450 12,005

9. 應 付 賬 款

於六月三十日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 集 團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42,534 42,027

四至六個月 500 6,163
七至十二個月 109 1,226

超過一年 3,803 12,612

46,946 62,028

股 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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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業 務 回 顧

受惠於亞洲經濟持續增長及本集團之專注業務策略，本集團之發行及戲院業務收入溫
和增長，惟台灣受到當地政治事件影響而導致市道疲弱除外。

繼本集團於中國內地及台灣之投資取得成果，本集團於本年度採取若干策略，加強於
區內之核心業務。

首先，為重新調配本集團資源以爭取更佳回報，同時繼續策略性重點發展中國內地市
場，本集團於年內出售於馬來西亞兩條影城院線之其中一條，錄得重大盈利 116,000,000
港元。出售之所得款項連同於二零零六年發行可換股票據所籌集資金有助增強本集團
之資本基礎，從而為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投資提供資金。

此外，非華語電影方面，本集團逐步增強其電影版權購買業務。日本電影《死亡筆記 I及
II》在香港及台灣成績相當理想，而美國 B級電影《章魚驚魂》在中國內地亦叫好叫座，
支持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內地及台灣擴展電影版權業務的策略。

為強化電影發行業務，本集團於年內增購 39齣華語電影，令電影庫之電影數目增至約 140
齣。

本集團為亞洲區具領導地位之戲院營辦商，目前於香港、深圳、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
亞經營 33家影城，共 260間影廳。

財 務

本集團於年內錄得溢利 97,000,000港元，而去年則錄得 5,000,000港元。溢利增加主要由於
年內出售馬來西亞之影城院線所錄得盈利所致。年內營業額及毛利均增加 10%，分別增
至 566,000,000港元及 308,000,000港元。區內大部分業務（包括電影發行及戲院業務）之經
營業績於年內輕微改善。然而，經營業績受到若干非經常及一次性項目所影響，包括本
集團新加坡合營公司之新戲院開業費用及額外稅項撥備、就購股權確認之設定成本、
有關新加坡投資之訴訟所需之法律開支以及出售本集團台灣戲院合營公司 4.29%權益
之虧損。本集團亦因於二零零六年發行可換股票據而錄得更高財務費用。



– 11 –

電 影 發 行

香港之票房收入維持平穩，錄得 966,000,000港元，當中非華語電影佔 685,000,000港元或總
票房收入 71%。鑑於仍然欠缺高質素之華語電影，因此年內之華語電影票房收入進一步
下跌 8%至 281,000,000港元。

作為華語及非華語電影發行商，按票房收入計算，本集團之市場佔有率為 15%。

華語電影

本集團於年內發行 12齣華語電影，包括成龍主演之《寶貝計劃》及劉德華主演之《門
徒》，而去年同期則發行 13齣電影。本集團發行之華語電影總票房收入為 90,000,000港元，
而本集團之市場佔有率由去年之 25%升至本年度之 32%。

本集團於年內增購 39齣華語電影，令電影庫之電影數目增至約 140齣。華語電影庫一直
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並於本年度帶來 9,000,000港元之版權收入。

非華語電影

本集團於年內發行 24齣非華語電影，總票房收入為 54,000,000港元，市場佔有率約為 8%。
本集團與 United International Pictures的發行合約屆滿後，於年內逐步增強本身之電影版
權購買業務。儘管本集團之市場佔有率下跌，實際上本集團發行非華語電影所得貢獻
淨額於本年度卻有所上升。《死亡筆記 I及 II》在香港及台灣成績相當理想，而《章魚驚
魂》在中國內地亦叫好叫座，支持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內地及台灣擴展電影版權業務的
策略。最近在台灣及中國內地公映之電影亦大受歡迎，包括泰國電影《連體陰》及南非
電影《獅口驚魂》。

戲 院 經 營

鑑於本集團在深圳之旗艦影城成績斐然，加上中國內地出現更多投資機會，本集團已
出售其於馬來西亞兩條影城院線之其中一條，以重新調配其資金資源至大中華市場。
該出售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完成後，本集團現時於亞洲地區經營 33家影城，共 260間影廳，
仍然是亞洲具領導地位之戲院營辦商。

香港方面，儘管於二零零六年三月結束一家業績未如理想之戲院，惟本集團戲院之電
影總票房收入增加 6%，市場佔有率亦由去年之 12%增至 13%。透過大量市場推廣活動及
調整票價策略，本集團個別戲院之表現得以提升。GH荷里活戲院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完
成第一期翻新工程後，亦推出新數碼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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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內地，由於消費力強勁，加上多家新戲院開業，本年度深圳市之票房較去年躍升
32%。本集團位於深圳華潤中心萬象城之旗艦影城收益亦上升 20%，但由於競爭對手開
設新戲院，導致本集團之市場佔有率降至 35%。然而，按票房收入計算，本集團之旗艦影
城繼續穩踞全國首二位。

二零零六年底，本集團於深圳旗艦影城開展數碼影廳廣告業務，並將於二零零七年擴
展至深圳其他影城。有關業務於目前之初步投資階段已錄得理想溢利。

台灣方面，由於政局不穩削弱市場氣氛，故年內總票房收入下跌 6%。然而，本集團之共
同控制投資威秀影城股份有限公司（「威秀」）收益僅下跌 4%，部分原因為平均票價上
調所致。威秀於本年度為本集團帶來純利 18,000,000港元，較去年上升 3,000,000港元，此乃
由於確認本集團應佔遞延稅項資產約 4,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本集團基於策
略理由出售於威秀 40%權益當中之 4.29%，惟威秀於出售後仍屬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公司。

於新加坡市場，票房收入上升 8%至 131,000,000新加坡元。本集團之聯營公司 Golden Village
Multiplex Pte Ltd（「GVM」）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在 HarbourFront開設一家設有 15間影廳之旗
艦影城 GV VivoCity，而其市場佔有率由去年 44%增至本年度之新高 47%。 GVM之總收益
增加 14%至 84,000,000新加坡元，惟本集團之貢獻淨額下跌 8,000,000港元至 10,000,000港元，
主要由於就若干開支扣減爭議作出額外稅項撥備及 VivoCity之開業費用所致。

本集團於香港已展開法律訴訟，以將與 Village Roadshow（「VR」）成立之新加坡合營公司
的控股公司嘉年華影業有限公司展開清盤程序，原因是本集團與其澳洲夥伴 VR就 GVM
之營運管理表現發生糾紛所引致。有關法律訴訟仍在進行中。

於馬來西亞市場，由於新戲院相繼開業，票房收入較去年增加約 23%。於二零零七年二
月，本集團出售其於馬來西亞兩條影城院線之一 Golden Screen Cinemas Sdn. Bhd.（「GSC」）
全 部 權 益，因 而錄 得 重 大 盈 利 116,000,000港 元。餘 下 一 條院 線 TGV Cinemas Sdn. Bhd.
（「 TGV」）於年內開設兩家影城，共 14間影廳，此條院線之貢獻增加 2,000,000港元至
9,000,000港元。

前 景

過去數年，本集團不斷發掘具有較高市場潛力及較佳回報之地區，並加強在該等地區
之戲院及發行網絡。憑藉強大之戲院網絡，本集團能夠逐步在區內擴展非華語電影發
行業務。本集團將透過購入並在區內發行更多受歡迎電影，繼續加固此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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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內地之電影發行及戲院市場逐步開放，投資機會不斷增加，本集團相信此乃
將資源重新調配至發展中國內地業務之良機。本集團計劃於未來數年在深圳及其他主
要城市（如北京、上海、杭州、蘇州及無錫）開設更多影城。除經營戲院以外，本集團同
時在深圳開展數碼影廳廣告業務，並計劃於短期內擴展至中國內地其他城市。

財 務 資 源 及 流 動 資 金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結餘 221,000,000港元。年內，本集團向本公司三
名主要股東及一名獨立第三方發行 4厘可換股票據，所得款項淨額為 99,000,000港元。本
集團亦於二零零七年二月收訖出售 GSC所得款項淨額 195,000,000港元。該等所得款項將
用於投資新業務、擴展現有業務及撥作一般營運資金。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悉數償還
一筆 8,000,000港元之銀行借款及另一筆於年內獲得之短期銀行貸款 15,000,000港元。本集
團一家馬來西亞共同控制公司 TGV新增銀行借款 34,000,000港元（本集團分佔 50%，即
17,000,000港元），以撥資開發新戲院。按對外借賃（包括可換股票據）與資產總值基準計
算，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 21%（二零零六年：15%）。於結
算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及可換股票據總額為 196,000,000港元。本集團就一家聯營公司
所獲授銀行借貸提供之擔保於年內獲解除，因此，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或然
負債（二零零六年：18,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計值，惟於中國內地、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之投資
相關若干資產及負債除外。管理層不時評估該等地區之外匯風險。由於過去兩年該等
貨幣之匯率相對穩定或對本集團有利，故年內並無採取任何外幣對沖措施。董事將繼
續評估外匯風險，並會考慮採取可行之對沖措施，盡量以合理成本降低風險。

僱 員 及 薪 酬 政 策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264名（二零零六年：226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主要
根據行業慣例釐定僱員薪酬。除薪金、佣金及酌情花紅外，若干僱員可就個人表現獲授
購股權。本集團亦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設立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於結算日，
並無任何因僱員脫離退休福利計劃而產生之沒收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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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買、出 售 或 贖 回 上 市 證 券

年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其若干股份。董事認為，股
份購回對投資於本公司之股東有利。股份購回詳情載列如下：

總 代 價
購 回 每 股 每 股 （ 不 包 括

月 份 ／ 年 份 股 份 數 目 最 高 價 格 最 低 價 格 交 易 成 本 ）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股份合併前  *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3,322,000 0.191 0.170 600
二零零七年一月 8,842,000 0.232 0.210 1,996
二零零七年二月 2,500,000 0.260 0.250 644
二零零七年三月 7,858,000 0.325 0.300 2,435
二零零七年四月 11,242,000 0.360 0.325 3,860
二零零七年五月 236,000 0.345 0.345 81

34,000,000

股份合併後 *

二零零七年五月 848,400 3.50 3.20 2,874
二零零七年六月 426,000 3.60 3.40 1,488

1,274,400

13,978

* 根據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1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
普通股按每十股合併為一股面值 1.00港元股份之基準合併。

年內購回之股份已由本公司隨後註銷。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
無於年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全 年 業 績 之 審 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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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管 治 常 規 守 則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採取措施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並同時著意提高本集團整體之企業
管治常規。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之守則條文，惟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並未按企業管治守則第 A.4.1條守則條文所規定
按指定任期獲委任除外。然而，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相關規
定最少每三年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一次，並重選連任。有關企業管治報告
所載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詳細資料將載於本公司於適當時間向股東寄發之年報內。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所有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鄒文懷先生 Eric Norman Kronfeld先生
潘從傑先生
陳錫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鄒重珩女士 馬家和先生
劉柏強先生 林輝波先生
（亦為潘從傑先生之替任董事） 黃少華先生

Prince Chatrichalerm Yukol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鄒 文 懷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


